关于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（二期）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开工前期公示

按照《关于转发下达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2025年以自治区预算内统筹第一批投资计划的通知》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（二期）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原审批发﹝2025﹞125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（二期）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开工前期公示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及代码
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（二期）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，项目代码:2504-640402-89-01-721056。
二、建设地址：项目位于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。
三、建设单位：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人民政府
四、施工企业：宁夏凯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五、监理单位：宁夏尚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六、计划开竣工日期：2025年8月26日至2026年05月31日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279天。
七、工程概况：
该项目为原州区中河乡庙湾村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（二期）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，该项目施工内容具体如下：
新建水泥混凝土道路5.524公里；改造提升水泥混凝土道路2.156公里、排水边沟1115米、U型排水渠700米，并配套过路管涵255米。
八、工程中标价及资金来源：491.384302万元（大写：肆佰玖拾壹万叁仟捌佰肆拾叁元零贰分），该项目工程概算总投资557万元，其资金来源为申请自治区预算内统筹资金500万元，地方配套资金57万元。
九、建设要求：该项目为以工代赈项目，预计发放劳务报酬不得低于175万元,占自治区预算内统筹资金35%。在此基础上尽最大幅度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。项目实施时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、村广播、微信群、村公告、进村入户等方式积极宣传以工代赈政策，介绍岗位需求、发布招工公告，让群众充分了解以工代赈的政策要求，广泛吸纳当地农村低收入群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，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。优先吸纳相关企业失业人员、返乡农民工、高校毕业生、农村脱贫人口、退役军人、脱贫人口及防返贫监测对象。结合就业意愿和工程项目建设用工需求，充分利用项目施工场地、机械设备，采取“培训+上岗”等方式，联合施工单位开展岗前技能培训。监督施工单位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务协议，建立群众务工台账、劳务报酬发放台账和就业技能培训等台账，保障务工人员工资按时发放及其他合法权益。
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应严格执行专款专用，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等主体建筑物，不得用于购买大中型机械设备、交通工具、路灯、垃圾桶等资产，不得购买花草、树木、种苗仔畜、饲料、化肥等生产性物资，不得用于开展就业技能培训、公益性岗位设置等费用支出。项目建成后，设置永久性标志牌。
现予以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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